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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市治气攻坚行动以来，湖州市生态环境执法工作聚焦大气污染攻坚，持续开展“利剑”专项执法行动，高效精准执法，精准打击大气
污染环境违法行为，助力我市环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现将我市大气污染环境违法典型案例公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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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4日，经现场检测，湖州森德高新材料有限公司脱脂工序及拉幅定型南车间有机废气处理设施排放口非甲烷总烃浓

度平均值超过国家排放限值。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十八条“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建设
对大气环境有影响的项目，应当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公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向大气排放污染物的，应当符合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遵守重点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要求”的规定。2024年11月11日，市生态环境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
法》第九十九条第（二）项之规定，对该单位处以罚款10万元。

湖州森德高新材料有限公司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案

2024年9月3日，经现场检查发现，湖州畅达电工器材有限公司在废气标排口VOCs在线采样平台上方设置了一条旁路回气管
道，通过风机连接回下方废气排放主管道的方式逃避监管排放大气污染物。上述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

“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放”
的规定。2024年10月24日，市生态环境局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对该单位处以罚款21.6万元。

湖州畅达电工器材有限公司以逃避监管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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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4日，经现场检测，安吉江远五金制品厂正在作业的牌照为浙E50998及整机编号为527130450的柴油叉车排气烟

度超过标准限值。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机动车船、非道路移动机械不得超过标
准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规定。2024年11月5日，市生态环境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之规
定，对该单位处以罚款0.5万元。

安吉江远五金制品厂使用排放不合格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案

2024年10月21日，经现场检查发现，长兴三吉建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所属的物料堆场内大部分物料露天堆放，呈裸露状态，
未采取密闭、围挡、覆盖等防扬尘措施，且堆场地面积尘严重，产生的扬尘处于无组织扩散状态。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贮存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水泥、石灰、石膏、砂土等易产生扬尘的物料应当密
闭；不能密闭的，应当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挡，并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的规定。2024年11月14日，市生
态环境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一百一十七条第（二）项之规定，对该单位处以罚款1万元。

长兴三吉建筑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未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染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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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6日，经现场检查发现，湖州品鑫塑业科技有限公司已正式投产7台注塑机，产生大气污染物为注塑废气，但该单

位未按照法律要求配备大气污染物防治设施，现场生产作业时产生的废气呈无组织排放状态。上述行为违反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管理条例》第十五条“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第十九条第
一款“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其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经验收合格，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未经
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的规定。2024年12月2日，市生态环境局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
二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该单位处以罚款30.4万元，并对该单位直接责任人毛某某处以罚款5万元。

湖州品鑫塑业科技有限公司涉气生产项目未按规定配套建设环境保护设施案

湖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5年2月19日

2024年8月12日，经现场检查发现，湖州绿色新材股份有限公司减水剂生产线进行复配投料作业过程中，配套建设的布袋
除尘处理设施未开启运行，导致产生的投料粉尘无组织排放至外环境。上述行为违反了《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

“排污单位应当遵守排污许可证规定，按照生态环境管理要求运行和维护污染防治设施，建立环境管理制度，严格控制污染物排
放”的规定。2024年11月20日，市生态环境局依据《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第（二）项之规定，对该单位处以罚款
25.6万元。

湖州绿色新材股份有限公司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物防治设施案6


